
2006年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

工薪酬》（简称“职工薪酬准

则”），以及2007年财政部发布

施行的《企业财务通则》，对现

行的应付福利费处理做出了新

的规范。职工薪酬准则改变了

以前按工资总额14豫计提职工

福利费的做法，采用据实列支

的处理办法，超过税法规定允

许列支的部分调整应纳税所得

额。这种改变对企业大致会产

生以下影响。

1. 改变了财务指标的评

价内容，影响了企业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的可比性。职工薪

酬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职工

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

应付的职工薪酬确认为负债，

除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外，应当根据职工提

供服务的受益对象分别处理；对于取消的按工资总额计提的

14%的职工福利费，企业可以按实际发生额列支。这意味着新

规范下的年度财务报表所涉及的企业财务状况中的流动负

债、存货成本和经营成果中的期间费用较以前年度财务报表

相比范围扩大，各种反映偿债能力的指标、营运能力指标、盈

利能力指标在纵向上将失去可比性。报表使用者应关注福利

费的取消会对报表分析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不但要分析“表

内关系”，还要关注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产生影响的“表外项

目”，以便获得相对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信息。

2. 重新调整了国家、股东、职工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取

消应付福利费的计提，职工福利性质费用据实列支，不再允许

有余额，其实质是国家、股东、职工之间的利益得到重新分配。

按原制度产生的应付福利费结余，按新会计准则一部分转为

国家的所得税收入，一部分转为企业的留存收益，实质是股东

的权益，另一部分通过一定的程序，以现金红利的方式分给了

股东，成为股东的既得利益。从资金上来说，按原制度产生的

应付福利费结余，按新会计准则一部分上交国家，一部分可能

分配给了股东，只有作为留存收益的那部分企业才可以利用，

因此企业可以利用的资金相对减少。

由于职工福利性质费用列支得越多，可在国家与股东之

间分配的利益就越少，所以需要一定的配套政策，规范职工福

利性质费用支出范围。《企业财务通则》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企

业不得承担：属于个人的娱乐、健身、旅游、招待、购物、馈赠等

支出；购买商业保险、证券、股权、收藏品等支出；个人行为导

致的罚款、赔偿等支出；购买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支出；应由个

人承担的其他支出。所以，从《企业财务通则》规定来看，对于

惠及全部或部分职工的一些福利性费用，比如职工旅游费、节

日慰问费、职工困难补助等，由于是用于职工个人，所以也是

禁止企业承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职工在企业中享受到的利

益水平下降，因为《企业财务通则》这么规定，主要是为了杜绝

公款私用、以权谋私的现象发生，避免因个别人的不当行为危

及企业、国家和股东利益，而不是真正降低职工收入水平。企

业可以通过适当提高职工工资水平的方式，将暗补变为明补，

这样既可以提高职工收入分配的透明度，降低个别职工不当

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又可以使职工的整体收入水平不至于降

低，使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逐步提高。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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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使用权的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规定，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通常应当按

照取得时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确认为无形资产。如果房

地产开发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用于建造对外出售的房屋

建筑物，其相关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应当计入所建造的房屋

建筑物成本。企业外购房屋建筑物所支付的价款中包括土地

使用权以及建筑物的价值的，则应当对实际支付的价款按照

合理的方法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之间进行分配；如果

确实无法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

应当全部作为固定资产，按照固定资产确认和计量的原则进

行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 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首次执行日之前已计入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的土地使用

权，符合无形资产准则规定的应当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的，

首次执行日应当进行重分类，将归属于土地使用权的部分从

原资产账面价值中分离，作为土地使用权的认定成本，按照

无形资产准则的规定处理。企业改变土地使用权的用途，停

止自用土地使用权而用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时，应将其账

面价值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2. 土地使用权的税务处理。

（1）房产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

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财税地字［1986］8号）规定，计算房

产税的原价以固定资产账簿记载的房屋原价为依据。《企业

会计制度》规定，企业购入或以支付土地出让金方式取得的

土地使用权，在尚未开发或建造自用项目前，作为无形资产

核算，并按本制度规定的期限分期摊销。企业（非房地产企

业）利用土地建造自用项目时，应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

全部转入在建工程成本。可见，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

其房屋原价是包括土地使用权价值的，改按企业会计准则

后，应将土地使用权从房产原价中分离，单独作为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的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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